
2015年10月28日的立法會會議 
郭家麒議員就 

“為食水安全立法” 
動議的議案 

 

 
經陳恒鑌議員修正的議案 

 
食水安全為民生要務，不過自本年7月初本港發現有公共屋邨的用

戶水龍頭食水含鉛量超標後，食水樣本含鉛量超標的個案越揭越

多，當中包括從居屋單位、私人屋苑、醫院甚至學校抽取的樣

本，但政府在處理食水含鉛事件上進退失據，對證實食水含鉛量

超標的公共屋邨近3萬戶家庭造成困擾，日常生活亦大受影響，令

港人對食水安全信心盡失；此外，本港的相關水務條例過時，未

能有效監管本港的食水水質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立即為食水安

全立法，以確保港人能飲用安全可靠的食水；為了在短期內恢復

市民對食水安全的信心及對受影響公共屋邨住戶作出補償，本會

亦促請政府推出下列措施： 

 

(一) 合理地豁免所有受影響公共屋邨住戶的水費及租金； 

 

(二) 為已安裝濾水器的受影響公共屋邨住戶抽驗食水，以確

保濾水器發揮有效的功能； 

 

(三) 擴大為受影響公共屋邨住戶優先驗血的範圍至住戶入伙

時未滿6歲的成員； 

 

(四) 明確地向受影響公共屋邨住戶交代更換問題喉管及／或

部件的時間表，以及有關的安排和進度，並協助受影響

住戶追討賠償；及 

 

(五) 提出方案協助受影響的學校及醫院等更換問題喉管及／

或部件。 

 


